
2021年元旦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下称民法典或法典），是我国第一部以

“法典”命名的基本法律，其全面调整平等主体

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

和财产关系，确立了民事主体的各项人身权利

和财产权利。民法典明文就新闻报道、舆论监

督行为作出规定，从法律层面上肯定、充实、

确立了学界称为“新闻侵权法”“媒介侵权法”

的主要内容，实现了调整新闻报道、舆论监督

行为与人格权益之间关系法律规范的系统化。

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大会所作的说明指出的

那样，体现了人格权益和新闻报道之间的平

衡①。这种系统化与总结创新，在笔者看来，主

要体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一、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司法

审理新闻报道与人格权益纠纷的丰富实践

和30年来学界就此的广泛探索成果

以 1985—1988 年疯女之谜诽谤案 ② 为起

点，发生了一系列新闻报道侵害人格权案件。

新闻报道、舆论监督关涉公民的表达权、知情

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而人

格权益也属于基本人权。人们期待当两者发生

冲突引起纠纷时，应该得到公平处理，对哪一

方都不能造成过度的限制和不应有的损害，因

而引起新闻界和法律界乃至社会各界的普遍关

注。可以说我国新闻业界正是从这一领域进入

法治轨道的。

不同权利平衡的总结和创新
——民法典调整新闻报道与人格权益关系的系统化

魏永征 *

* 魏永征，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顾问，教授。

【摘 要】本文从十个方面，对民法典所体现的人格权益和新闻报道之间的平衡进行了总

结，指出民法典在这方面所做的系统化创新是前所未有的，实现了调整新闻报

道、舆论监督行为与人格权益之间关系法律规范的系统化，必将对我国的新闻

报道、社会舆论监督产生深远的影响。法律的权威和生命力在于实施，民法典

的各项规范将在实施中不断充实完善。

【关键词】民法典 人格权益 新闻报道 总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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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法和司法方面，包括：1986年《民法

通 则》， 十 多 个 单 行 批 复 和 1988、 1993、

1998、2001、2014年五个“规定”型的司法解

释③，2009年《侵权责任法》，多个《最高人民

法院公报》案例、典型案例和指导性案例。对

有关问题处理逐步定型，如死者人格权益保护

方面案例有 1989 年 8 月吉文贞案、1990 年 12

月海灯法师案，最高法院两次下达单行批复，

1993年司法解释作了规定，2001年司法解释更

作了较为系统的规定；2018年《英烈法》对特

定死者 （英雄烈士） 人格利益予以保护，至民

法典第994条正式确立保护所有死者人格权益。

在学术研究方面，1970-1980 年代之交，

中国法学界对于人格权研究尚是一片空白。

1984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里

并无人格尊严、名誉权、肖像权以及诽谤、侮

辱等条目。1990年代，一些法学学者开始涉足

人格权领域④。对于新闻侵权的研究，则始于发

生新闻侵权纠纷之后，具有标志性的成果包

括：1991、1993、1996年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

心三次召开新闻纠纷和法律责任研讨会⑤，1992

年王强华主持国家课题 《舆论监督与新闻纠

纷》 ⑥，2005 徐迅课题组 《新闻侵害名誉权司

法解释建议稿》 ⑦、2013 年杨立新课题组 《中

国媒体侵权责任案件法律适用指引》⑧；以及自

1994 年至今出版了上百部“新闻侵权”“媒介

侵权”“传播侵权”专著、案例评析集编、大型

研究报告等。

民法典的“人格权”编，对民事主体的人

格权益及其保护和限制作了系统规定，其中确

立了以往法律尚未规定而只是在民法理论中予

以阐述的许多规范，对于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

和责任形态、责任方式等，则在“侵权责任”

编予以规定，而“总则”编的原则总揽全局。

有关法条，无论有没有直接提及“新闻报道”，

对于规范新闻报道与人格权益 （主要是精神性

人格权益） 的关系，形成了互相联系、互相制

约的统一整体，从而结束了多年来以法律和单

行的、零星的司法解释并在许多方面参照民法

学理处理相关纠纷的状态，应该认为是总结和

吸纳了这些年来司法实践和学界研究的积极成

果，是我国法制建设在这个领域的重大发展。

二、通过肯定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行

为和限制相对民事主体权益以排除侵害人

格权益行为的方式，在此领域确立了新闻

报道、舆论监督行为的合法空间

“新闻报道”并非在我国法律中首次出现。

搜索“北大法宝”，可以找到 51 部法律 （港澳

基本法除外） 63处条款提及“新闻”、“新闻单

位”或“舆论监督”。而民法典有关“新闻报

道”的规定，具有明确的调整对象，即新闻报

道、舆论监督行为与相对人的人格权益之间的

关系，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而不同于先前许

多法律仅仅是宣示式规定以及禁止性规范。

其中典型的是关于新闻报道侵害名誉权的

规定，名誉侵权是新闻报道、舆论监督引发的

最主要的侵权行为。法典第1025条第一款首先

肯定了“为公共利益”而“影响他人名誉的”

内容的合法性，在实务中，这些内容通常包括

披露负面事实和发表批评意见而会影响相对人

的社会评价，但这不是侵权行为，谈不上承担

民事责任；作为例外，则是第二款规定的捏造

歪曲事实、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

合理核实义务、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这样三项，

行为人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注意这三项是穷尽

列举，更无其他。其中一、三两项出于故意而

为，第二项属于过失。第1026条再对新闻报道

严重失实内容是否尽到“合理审核义务”具有

过失而需承担责任列出了六项考虑因素；如果

确认新闻报道行为人已经尽到合理审核义务而

无过失，那么即使存在严重失实内容也无须承

担侵权责任。

民法典作为一部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

性法律，不可能对属于民主权利、政治权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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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行为的权利 （即宪法第35

条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和第41条规定的批评

建议权） 作出规定，更不可能对从事公共事务

报道的新闻媒体授予“权力”。它不可能调整新

闻报道行为所面对的所有社会关系。更不能说

民法典有关内容可以成为专门的媒体法、新闻

法。但是，它以规定民事主体必须允许一定范

围内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行为使用或影响其民

事权益的方式，确定了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行

为的合法空间，从而明确了新闻报道与人格权

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边界，具有在人格权领

域对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赋权的效果。

三、对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的行为主

体采用“行为人”术语，为适用于传播科

技发展而引起传播形态的变革提供了广阔

前景

整部民法典并无习用的“新闻单位”“新闻

机构”一类语词，在叙述新闻报道、舆论监督

行为主体时，统一使用“行为人”术语。这是

因为，随着网络传播和数字科技的发展，新闻

和新闻传播主体都发生了“颠覆性变革”。

传统的单一、线性的大众传播形态已被

“彻底颠覆”，代之以去中心化、交互性的网络

传 播 （向 公 众 传 播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社交传播 social communication），形

成“人人都是报道者”（图文）、“人人都有麦克

风”（音像）的局面。单一状态的传统专业媒体

不复存在，传统专业媒体的一统天下不复存

在。在网络空间，能够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

督行为的主体，除了获得行政许可的专业新闻

媒体的网站和各种应用程序以外，还包括：各

种商业网站和平台 （ICP 和 ISP），各种音视频

和出版网站和平台，各系统各部门各级政务新

媒体，蓬勃发展中的县级融媒体，其它机构

（各种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自媒体（经常而不定

期发布内容），以及数以亿计的社交媒体，它们

都可能成为新闻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成为新闻

报道、舆论监督的行为主体。新闻和新闻单位

互为定义⑨成为历史，新闻边界日益模糊⑩，被

动获取新闻的“受众”变为主动寻求并转发、

增补、评论以至自己生产新闻的“用户”，用户

代替媒体获得定义新闻的主动权，“你关注的，

就是头条”。采用“新闻报道行为人”术语表

明，可以实施新闻报道行为的主体已不能再局

限于传统的所谓“新闻单位”“新闻机构”，当

然也不应该以“人人都是报道者”而淡化甚至

抹杀新闻的专业性质，如何确定新闻报道、舆

论监督行为，尚需实践完善。但可以肯定，这

个术语具有适用于包括人工智能新闻传播蓬勃

发展等引起传播形态持续变革的广阔前景。

四、对各项具体人格权益作了列举式

规定并赋予明确定义

“人格权编”第一章“一般规定”第990条

列举了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 （称为物质性

人格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

荣誉权、隐私权 （称为精神性人格权） 等具体

人格权。并规定了保护死者人格利益 （第 994

条）。另外，在第四章“肖像权”规定可以参照

适用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 （第 1023 条），第五

章“名誉权和荣誉权”，实际上还规定了“信用

权”（第1029、1030条），在第六章“隐私权和

个人信息保护”，将个人信息作为与隐私权既交

叉又平行的权益予以保护，并且条文还多于隐

私权。与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行为发生冲突关

系的正是精神性人格权益

法典对于肖像 （第 1018 条）、名誉 （第

1024条）、隐私 （第1032条） 等，首次在我国

法律中予以定义，个人信息定义 （第1034 条）

对《网络安全法》规定 （第76条） 作了进一步

拓展 （增加了“健康信息”“行踪信息”），并

明确规定了各项权利的内容，从而结束了不同

学术著作中定义及阐述的差异可能导致在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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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发生歧义的局面。需要注意的是，法典

对于人格权总体上持开放态度，“人格权”本身

未予定义；并且规定，除已经规定的人格权

外，“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

的其他人格权利”（第990 条），这不仅明确了

一般人格权的基础乃是人身自由、人格尊严，

而且为今后社会发展而产生新的需要保护的人

格权益留下了充裕空间。

五、对侵害各类民事权益行为设定具体构成

一般说来，明确了各类权益的定义和内容

也就可以明确侵权行为的底线。但是对于有些

权益还需要作出具体规定，法典有些规定比以

往也有很多新的发展。

例如对肖像权的保护，《民法通则》仅仅规

定“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第

100条），司法实践制裁侵害肖像权行为一般只

限于出售他人肖像牟利、将肖像用于广告商标

之类。现在法典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

得制作、使用、公开”他的肖像，大大强化了

对肖像的保护。为适应网络和数字技术发展，

特别规定“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

技术手段等方式”侵害他人肖像权 （第 1019

条）。同时规定了五项包括“实施新闻报道”等

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的合理使用行为 （第

1020 条），赋予新闻报道等行为合理使用他人

肖像的权利。还须注意对肖像作品权利人使用

他人肖像作出严格限制 （第1019 条），体现了

人格权保护优于著作权原则，今后各类媒体在

非新闻报道中使用表现他人肖像的摄影摄像作

品，又不具有维护公共利益和肖像权人自身权

益等条件，必须取得肖像权人和著作权人的

“双同意”。

再如隐私权，在 《民法通则》 里没有规

定，1988司法解释将它纳入名誉权范围保护至

2001 司法解释作为一种人身权益保护，直至

2009 《侵权责任法》 才正式列为一项人身权，

但是对于隐私权的内容一直只有学理阐述。民

法典明确规定了“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

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

私密信息”（第1032条），并列举了侵害隐私权

行为的五种方式和兜底规定 （第 1033 条）。隐

私权最初即起源于“不受打扰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let alone），但我国在理论上和媒

体、司法实践上对此均有所忽视，现在将“私

人生活安宁”列入定义并且在列举侵害隐私权

行为中列于第一项，而第二、三、四项对私密

空间、私密活动、身体私密部位的保护，涉及

新闻业界曾经热议的偷拍、偷录方式，值得我

们注意。

随着网络技术发展，个人信息保护日益具

有尖锐性、紧迫性。法典此编有关个人信息保

护的规定承袭了《网络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并

有所增列扩展，特别突出了对于个人信息中私

密信息的保护，并规定了自然人向信息处理者

对其个人信息的查阅权、复制权、更正权和删

除权等，其中有的权利是首次见于法律。法典

将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

传输、提供、公开等”行为概括为“处理”一

词，在重申《网络安全法》已规定的处理个人

信息的“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后，强调规

定“不得过度处理”（第1035条）。个人信息权

益的性质，目前一般认为兼有人格权和财产权

的双重属性，法典规定：“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

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

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第1034条）为

《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的全面保护预留

了立法空间。

六、就新闻报道、舆论监督涉及人格

权益的行为以“公共利益”为核心要素规

定了多项免责事由（抗辩事由）

为保障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行为的合法

性，即使在涉及相对人某些人格权益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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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致构成侵权行为，民法典“人格权编”形

成了若干免责事由，学界或称为抗辩事由 （与

英美诽谤法的defance在含义上有所区别）。

“公共利益”可以认为是精神性人格权益限

制和保护的核心要素。在民法典中“公共利

益”词语共出现8次，其中5次在人格权编。如

第 999 条体现新闻报道“为公共利益而合理使

用”抗辩，第1025条将“公共利益”作为新闻

报道“影响他人名誉”而不承担责任的免责基

础，第 1020 条关于合理使用他人肖像和第

1036条关于处理个人信息也都有“维护公共利

益”的免责事由。公共利益是常用法律概念，

不同领域和场合的内涵各有不同，新闻报道的

“公共利益”内容尚待明确定义。而民法典第1

条开宗明义，提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

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作为指

导思想，正是体现了民事活动的核心公共利

益。当前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行为人多元化，

不同行为人，从专业新闻媒体到商业网络媒体

乃至运营者，特别是千差万别的各类自媒体，

其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行为都可以或可能具有

“为公共利益”的性质，但是其中专业新闻媒体

以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根本宗旨和职责，理应有更大量内容体现

了公共利益，所以“公共利益”免责事由可以

认为是有利于对专业新闻媒体的倾斜保护。“合

理使用”也是一项重要免责事由。法典按照第

999 条合理使用姓名、肖像、个人信息等基本

原则，对于各项权益客体合理使用规则作出了

具体规定，分别见于第 1014 条、第 1020 条及

第1035条和第1036条。

侵害名誉权是新闻侵权主要类型。基于第

1025条对侵害名誉权三种侵害名誉权行为作了

穷尽列举，即限于诽谤（包括故意和过失）、侮

辱，这就在损害事实方面蕴含了真实和正常意

见 （即所谓“诚实意见”） 两项抗辩，所谓

“不当评论”不能构成侵权。第 1026 条的六

项，是在已经形成严重失实的损害事实以后被

告地位的行为人就不存在过失提出的抗辩，若

为法庭采纳，即使严重失实也可免责。第 998

条规定损害精神性人格权民事责任“应当考虑

行为人和受害人职业、影响范围、过错程度，

以及行为的目的、方式、后果等因素”，将会形

成很多诉辩事由，例如不少对此条的解读就指

出“公众人物”概念将在此得到运用。

七、完善人格权益被侵害人的请求权制度

请求权包括直接向侵权人提出履行民事责

任的请求权和行使诉权。关于请求承担责任的

方式，《民法通则》是10项（第134条），《侵权

责任法》是8项 （第15条），《民法总则》增至

11项（第179条）。法典的创新在于继续精神性

人格权责任以非财产性方式为主、只有严重精

神损害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第1183条） 基础

上，把人格权请求权与违约行为请求权、财产

权请求权、身份权请求权等分别予以规定。对

人格权请求权的特殊规定有三项。

一是规定了受害人履行非财产性的民事责

任方式 （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

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 的请

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第995条）。人格

权请求权具有预防性和保护性。现代传播科技

条件下信息海量化，被侵害人往往难以发现侵

权内容的存在，而造成持续恒久的损害，被侵

害人依法采取澄清措施，以利恢复历史真相。

二是首次规定了民事主体诉前禁令制度，

即被侵害人向法院申请对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

侵权行为责令停止侵权行为的请求权 （第 997

条），由于新闻传播行为形成的人格损害具有强

烈时间性、难以恢复性，受害人及时请求法院

责令停止有关行为有其必要。

三是在“名誉权”章就民事主体对失实侵

权内容请求媒体更正或者删除作出规定 （第

1028条）。在20世纪新闻业界曾经借鉴域外有

关规则提过建议并讨论，后来行政法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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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条例》 作出更正和答辩规定 （第 27 条）。

依本条规定，实行此请求权只须证明新闻失

实，无需证明对方过错，具有平衡对1026条需

要借助六项因素证明行为人存在过失的意义。

若行为人有错不改，就有显然的主观过错，即

可通过诉讼追究责任。

有关二、三两项请求权的规定在新闻报道

和相对的民事主体之间设置一个缓冲阀，不走

诉讼程序就可以停止侵权行为、消除侵权内容

影响，不仅有利于及时保护民事主体权益，也

有利于新闻报道行为人免于或减轻其他责任。

八、强化肯定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中

发生的侵权行为属于一般归责行为，在司

法审理中适用一般举证责任原则

按照侵权法基本原则，过错责任是一般规

定，无过错、推定过错责任是特殊规定，没有

特殊规定则实行一般规定。《民法通则》 确立

了过错责任原则，同时规定了无过错而承担责

任应当由法律规定 （第 106 条）。《侵权责任

法》在规定过错责任同时，规定了根据法律规

定的推定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 （第 6、7

条）。民法典继续了这些规定 （第 1165、1166

条）。以上法律对新闻报道、舆论监督发生的

侵权行为都没有特别规定，所以新闻侵权行为

属于一般侵权行为，适用一般的归责原则和举

证责任原则。

需要注意的是，在民法典起草过程中，从

2018-2019年冬的前四稿中都在规定六项“合

理审核义务”之后列有“行为人应当就其尽到

合理审查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的条文，而在

2020年提交全国人大的审议稿中被删除了。这

就强化了新闻报道引起的侵权诉讼实行一般过

错责任原则，按照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有关证

据规定，民事主体对自己提出的请求新闻报道

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主张有提供证据的责

任，若不能证明行为人存在侵权事实和过错，

则承担败诉后果。这将对司法实践产生重要指

引作用。同时，2020年实施新的《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不再有

2001年“规定”中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和诚信原

则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的条文，表明今后民事

诉讼将遵行严格依法确定举证责任的原则。多

年来，在新闻诽谤侵权诉讼中存在“谁主张、

谁举证”还是“谁报道、谁举证”的争论，民

法典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九、进一步完善网络服务者（平台）

特殊归责程序

网络传播有其特殊形态，对于网络服务者

（平台）需要采取特殊归责原则。法典在《侵权

责任法》 第 36 条第二、三款基础上又有发展。

第 1195 条、第 1196 条对通知—取下制度及其

程序作出规定，其详细程度超过2014年司法解

释。如增加规定了通知人因错误通知造成用户

或服务商损失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第 1195

条），被通知的用户反通知并告知通知人规则

（第 1196 条），第 1197 条将 《侵权责任法》 第

36条第3款的“知道”改为“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使其过错归责原则更加明确，而不同于美

国DMCA的“红旗规则”。

十、通过借鉴外国理论和本国司法实

践确立综合考量各项因素的平衡原则

本文第六点引用的民法典第 998 条规定，

在学界引起广泛注意。若干学者指出这是奥地

利学者维尔伯格（Wilburg）动态系统论在我国

的运用。有的认为这有利于进行利益衡量与综

合保护，有的则认为此规定过于简单、模糊，

令法官不知如何参照，本文认为，条文既已通

过，宜从积极方面加以理解。

事实上，对于涉及诸多利益考量的人格权

纠纷，特别是进入网络时代纠纷愈益复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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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司法实践早就顾及这个特点，予以综合权

衡。2014年司法解释中即多处提出对于各种因

素应予以综合判断、考虑的要求。最高法院同

时公布的8件典型案件，也贯穿了这一精神。与

当下某些论著解读这条“应当考虑行为人和受

害人职业”时笼统断言“公众人物权利限缩”

“限制”的说法截然不同，这8个案件中5件涉

及“公众人物”的案件分别根据实际存在的多

种因素予以不同处理。已故著名导演谢晋名誉

案，鉴于侵权人凭空造谣污蔑，侵权手段恶

劣，非但不实行什么公众人物权利限制说，而

是判处赔偿谢的遗孀 50 万元。蔡继明名誉权

案，蔡为全国政协委员，因提议取消五一长假

网民在百度贴吧设立“蔡继明吧”倡议反对，

其中有对蔡的侮辱性言辞，法院以蔡已通知百

度贴吧有侵权言论而百度未采取措施而判决后

者承担责任，但鉴于原告公众人物地位以及议

题属于公共事件而驳回其关闭“蔡继明吧”的

诉求。360董事长周鸿祎在一起名誉权案中是被

告，法院以“公众人物发表网络言论时应承担

更大的注意义务”判其承担侵权责任。香港影

星赵雅芝肖像被非法商业使用，法院考虑受害

人的影响力亦即社会知名度，判决侵权人支付

较高赔偿。由此可见，在人格权案件中，即或

使用“公众人物”词语，也要综合考量案件不

同性质、不同因素予以恰当处理，并非一味

“限制”“弱化”。足见998条更多具有总结、提

升我国司法实践有益经验的性质。

以上概叙民法典有关调整新闻报道与人格

权益法律关系的规定，体现了学界俗称“新闻

侵权法”“媒体侵权法”的核心内容，有些新内

容限于篇幅或笔者水平有所遗漏，仅供参考。

法律的权威和生命力在于实施，民法典的各项

规范将在实施中不断充实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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